附件1
政府采购专项整治范围和内容
一、整治范围
本次重点整治2021年以来实施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30万元以上及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政府采购项目。
整治内容
弄虚作假方面

将应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项目，通过采取化整为零或隐匿、隐瞒等手段，规避交易或私下交易；通过先采购后补手续的方式开展政府采购；通过入围等方式设置的、作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资格条件的各类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供应商库等。
围标串标方面

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等设置不合理限制和壁垒的；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采购人征询或接受他人提供的中标供应商意向；采购人直接或者间接向供应商泄露其他供应商信息的；采购人直接或者间接向供应商泄露评标委员会成员信息的；采购人明示或者暗示供应商压低或者抬高投标报价的等影响公平竞争的问题。
滥用职权方面

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采购方式的；违规收取没有法律依据的保证金；默许纵容围标串标；采取化整为零等方式规避政府采购；量身定制确定投标人资格，操纵评标、中标结果的行为；违反规定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变造采购文件等；将涉密采购项目委托社会代理机构采购的；未按相关规定采购名录内的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数据库和服务器等产品。
（四）失职失责方面

未按有关规定要求建立政府采购全流程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内部控制管理机制；内部控制管理机制不规范、不合理，存在重大缺陷；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因采购人原因不签订合同，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未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除自行选定评审专家等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情形外，采购人未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审专家等。
（五）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方面

未按照《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1号）和《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鲁财采〔2020〕35号）的要求发布信息，未对政府采购项目信息进行公示公开等。
